附件一：
	技术要求

	品目：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响应
	偏离

	[bookmark: OLE_LINK1]1
	检测项目：PT、APTT、TT、FIB、FDP、D-二聚体、AT3、狼疮抗凝物（LA）、蛋白C等，且具有配套试剂注册证。
	
	

	2
	检测原理：凝固法、发色底物法、免疫比浊法。
	
	

	3
	检测能力：总分析速度≥1000测试/小时。
	
	

	4
	总试剂位：≥50个。
	
	

	5
	检测试剂：原厂配套试剂。
	
	

	6
	检测功能：分析仪具备闭盖穿刺功能，轨道式连续进样、具有内置条码扫描装置、具备结果自动审核功能。
	
	

	7
	[bookmark: _GoBack]功能模块：分析仪具备搭载多种功能模块连接。
	
	

	8
	维护保养：提供该设备所需质控品和校准品，支持并配置与医院实验室LIS系统相连接，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9
	耗材收入占比：进口品牌PT、APTT、TT、FIB每人份≤25%，FDP、DD二聚体、AT3、LA、蛋白C每人份≤40%，国产品牌PT、APTT、TT、FIB每人份≤15%，FDP、DD二聚体、AT3、LA、蛋白C每人份≤30%。
	
	

	10
	满足以上技术要求，设备价格相同时，以第７条“功能模块”均为同一品牌者优先，同时具备搭载倾倒进样模块、进出样模块和离心模块。提供产品彩页并加盖制造商公章给予佐证。
	
	

	商务要求

	
	
	响应
	偏离

	1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设备使用期间提供原厂维修保养服务，由此产生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本项目报价内，并提供该设备所需质控品和校准品。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中选供应商承担。
	
	

	2
	所有设备必须在签订合同后30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如因采购人场地原因无法执行的，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0日内完成交付。
	
	

	3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时中选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向已提供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的中选供应商支付合同总款；合同约定服务期满后无未解决的质量问题，采购人将向中选供应商无息退还原履约保证金。
	
	

	4
	如有耗材，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承诺设备成交后的配套耗材同品牌同型号规格销售价格为产品全省最低价，耗材实际采购价格以耗材采购结果为准，未承诺视为无效响应。
	
	



